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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 113年 7月 3日臺教學(五)字第 1130067937號、教育部 113年 6月

26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0072595號及本府 113年 6月 26日府授警少字第

1130159057號函。 

貳、目的 

為確保青少年暑期安全活動空間，有效降低被害情事發生，結合中央與地方

政府力量，積極規劃各項體能、休閒及知識學習活動，預防偏差行為及被害，

維護身心健全發展。 

參、專案時間 

113年 7月 1日 0時至 113年 8月 31日 24時止。 

肆、辦理內容及方式 

一、淨化妨害青少年成長環境 

(一)各級學校暑假前寄送家長聯繫函，並利用集會、返校日、網路、研習等

時機加強各項校外(含交通)及水域活動安全宣導，建立學生正確活動安

全態度與觀念、指導選擇適當活動場所；尤應強化學生防溺與救溺觀念

宣導，要求學生勿涉足危險水域戲水，預防溺水意外事件發生及減少意

外事故造成扣分。 

(二)請各級學校學輔人員就校園周邊學生易聚集熱點加強巡查，避免學生群

聚，如有群聚規勸不理將透過警政聯繫平台協請警方會同處置，本局將

運用每月軍訓主管會議暨校安會報將各分會聯合巡查辦理情形及成果彙

整，並依規定期程報部(如附表 1)憑辦。 

(三)各級學校於本專案期間針對尚在輔導期間之藥物濫用個案與 112 學年度

接受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諮詢服務團服務之個案，由輔導人員、導師及學

務人員持續每週追蹤輔導(如家訪、電訪、面談等)並紀錄備查(如附表

2)，加強個案拒毒及遠離誘惑技巧，並提醒勿參與可能有毒品之派對與

聚會場合等，避免再次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如於考核期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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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輔導個案再犯者，將請學校繳交檢討與說明(如附表 3)，另高中職將

配合軍訓主管會議暨校安會報時機，評核各校對輔導中個案(含完中國中

部)輔導管制作為，輔導期間個案再犯者，每 1 人次扣軍訓工作(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成績 1分，如已善盡輔導約束之責，至少每週有聯繫輔導紀

錄可查，再還分 0.5 分，如學校於輔導期間個案且均未再犯者，每輔導

個案加 1分。 

二、防制青少年被害： 

(一)各級學校規劃舉辦親職或生命教育課程(於本專案期間至少辦理 1 場次

以上；包括運用平面文宣、多媒體、社群平台等多元方式宣導或辦理工

作坊)，鼓勵學生、家長參與學習。 

(二)配合教育部宣導「暑期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包含:活動安全、交通

安全；校園及人身安全、藥物濫用防制、犯罪防制、居住安全、賃居安

全以及詐騙防制等，以避免發生學生危安事件。 

(三)配合教育部「各級學校 113年暑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請高中

職以下各級學校進行「兒少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 

(四)專案期間確實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相關通報作

業。 

三、預防犯罪宣導： 

(一)各級學校規劃辦理暑期少年休閒育樂活動，請融入預防犯罪宣導如反暴

力、反毒、反霸凌、反詐騙、反簽賭等宣導主題。 

(二)善用科技媒介或網路宣導等方式，實施預防犯罪宣導，請多加運用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預防犯罪專區（https://reurl.cc/A7ZKzj）、教育部學生

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公益宣導使用，請依規定

不進行重製、後製及修改等動作，並請註明出處)」及內政部警政署「遭

受詐欺犯罪危害之預防及輔導作為及預防無卡分期付款詐欺案件說明資

料(請依需求引用其中案例說明及新聞連結)」等相關文宣進行宣導，提

升宣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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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一般規定 

一、各級學校應落實執行暑期校園周邊戶外學生易聚集熱點巡查工作，避免學

生群聚，或其他偏差行為。 

二、各校應積極辦理暑期親職或生命教育課程及活動，運用平面文宣、多媒體、

社群平台等方式宣傳，以吸引青少年及家長參加，擴大活動成效。本局相

關科室及各級學校應配合辦理事項（如附表 4、5）。 

三、各校應於 113年 8月 23日（星期五）前，將本專案成果冊上傳(僅需上傳

休閒育樂活動部分並融入預防犯罪宣導)，成果表請依檔案格式（附表 6，

或至青春專案網站表單下載）提供相關資料及附活動照片，並至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青春專案網頁系統填報上傳，俾利本局彙整陳報教育部評鑑。 

陸、行政協調 

一、請各單位主管確實督導所屬執行暑期青春專案，以貫徹政府暑期保護青少

年政策。 

二、暑期青春專案為重要管制工作，請妥善整備各項成果相關資料，以爭取專

案績效。 

柒、獎懲 

本案協助執行成績優良之單位有功人員，由本局專案辦理獎勵。 

捌、附則 

一、本計畫各項工作務求落實，擴大暑期輔導學生校外活動安全成效，爭取專

案佳績。 

二、本計畫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三、本局秘書單位：學生事務室，聯絡人：謝裕程，聯絡電話：（04）22289111

分機 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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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臺中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113 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校外聯

合巡查執行情形一覽表             〈113年 7月 1日至 113年 8月 31日〉 

執行

聯巡

序號 

執行

單位 

執行

日期 

勸導學生人次 

藥

物 

濫

用 

疑

似

涉

入

不

良

組

織 

出

入

不

當

場

所 

危

險 

駕

駛 

非

許

可

時

間

逗

留

遊

樂

場

所 

深

夜

在

外

群

聚

遊

蕩 

涉

暴

力

或

違

法

事

件 

攜

帶

違

禁

品 

中

輟

生 

吸

菸 

嚼 

檳

榔 

飲

酒 

無

照 

駕

駛 

暑期

輔導

課期

間在

外遊

蕩 

騎

乘

機

車

未

戴

安

全

帽 

危

險

水

域

戲

水 

小

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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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春 暉 個 案 輔 導 紀 錄 表 

 
 

基

本

資

料 

1.家庭背景： 

＊監護人：      （關係）；教育程度：      ；工作性質：      ；聯絡電話：            

＊家庭狀況：□一般、□原住民、□外配子女、□低收入戶、□經濟困難、□高風險家庭、 
            □其他           
＊家庭結構：□雙親、□單親、□隔代教養、□失親、□繼親、□重組、□其他           
＊親子關係：□和諧、□一般、□衝突、□家暴、□疏離、□溺愛、□失功能、□其他     

2.身心狀況：（得複選） 

＊其他偏差行為：□無、□鬥毆、□偷竊、□霸凌、□出入不良場所、□加入幫派 
  □參加陣頭、□網路沉迷、□交友複雜、□反社會行為、□抽菸、□其他           
＊心理情緒狀態：□正常、□躁鬱、□憂鬱、□焦慮、□過動、□曾自傷、□其他         
＊生活習慣：□整潔、□注重外表、□衣著不整、□清潔習慣不佳、□其他          

3.人格特質：（得複選） 

＊□衝動、□偏激、□浮躁、□好鬥、□競爭、□冒失、□多疑、□好奇心強、□深沈、 

□武斷、□自我中心、□傑傲不訓、□任性、□粗魯 

＊□被動、□敏感、□順從、□膽小、□依賴、□自卑、□保守、□缺乏主見、□拘謹 

＊□負責、□細心、□有主見、□樂觀、□理智、□幽默、□大方 

4.學校生活： 

＊師生關係：□普通、□良好、□衝突、□排斥 
＊同儕關係：□良好、□不良、□孤僻、□遭排斥、□缺乏溝通技巧、□其他            
＊學習狀況：□普通、□自我要求高、□拒學、□翹課、□曾中輟、□學習意願低落 
            □低學習成就、□其他           

5.目前或曾經接受外單位輔導狀況：（得複選） 

□就讀中介學園、□少輔會個案、□社會局少福（家暴）中心個案 
□接受心理諮商、□接受精神醫療處遇（□ 用藥）、□司法機構處遇 
  如有上開情形者，請簡略說明接受輔導原因與目前狀況： 

6.藥物濫用概況： 

＊區分：□疑似吸食者；□疑似吸食成癮；□持有；□販售藥物；藥物名稱：            

        □一級毒品；□二級毒品；□三級毒品；□四級毒品 

＊藥物來源：□不明；□同學；□親友          ；□其他                

＊是否提供檢警處理：□是；□否；□其他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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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人員姓名：            輔 導 紀 錄 摘 要        認輔個案： 

日期 時間 輔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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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學校 113年青春專案期間春暉輔導個案再犯檢討與說明 

 

一、 案由： 

 

 

二、 個案再犯原因分析： 

 

 

三、 學校每週追蹤輔導作為： 

 

 

四、 精進作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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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接受教育部考核地方政府執行「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

專案」任務編組表 

考核項目 考核重點 細部執行基準 業管科室 

一、淨化妨

害青少年成

長環境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指導學校

強化暑期學生校外(含交

通)及水域活動安全宣導。 

二、各直轄市、縣（市）學生校

外生活輔導會編組實施聯

合巡查工作勸（輔）導違規

學生。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追蹤學校

春暉輔導及轉介作為。 

四、各直轄市、縣（市）學生校

外生活輔導會推動辦理「防

制學生藥物濫用諮詢服務

團」活動。 

一、強化暑期學生校外(含交

通 )及水域活動安全宣

導：考核期間未發生相關

事件則得分 2 分，若有發

生，每案扣分 0.1 分，提

供善盡宣導之佐證資料每

案回補 0.05分。 

學務室 

體健科 

二、執行次數統一以 2分計算，

各縣市自行規劃執行校外

聯巡工作。 

學務室 

三、考核期間輔導之藥物濫用

學生個案，於輔導期間再

次發生藥物濫用情事，每

人次扣 0.1分。 

四、推動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諮詢服務團活動：諮詢

服務團服務對象（高關懷

學生）於輔導期間再次發

生藥物濫用情事，每人次

扣 0.1分。 

二、防制青

少年被害 

各中小學舉辦親職或生命教育

議題(包括：運用平面文宣、多

媒體、社群平台等多元方式進行

宣導或辦理工作坊)之校數比率

達 100％。各項防制作為： 

一、配合教育部宣導「暑期學生

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包含:

活動安全、交通安全；校園

及人身安全、藥物濫用防

制、犯罪防制、居住安全、

賃居安全以及詐騙防制等。 

二、配合教育部「各級學校 113

年暑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

注意事項」，請高中職以下

各級學校進行「兒少性剝削

舉辦親職或生命教育議題(包

括:運用平面文宣、多媒體、社

群平臺等多元方式進行宣導或

辦理工作坊)之校數達該縣市

總校數比例達 100％。 

家庭教育中

心 

高中職科 

中教科 

小教科 

一、配合教育部宣導「暑期學生

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包含:

活動安全、交通安全；校園

及人身安全、藥物濫用防

制、犯罪防制、居住安全、

賃居安全以及詐騙防制等。 

二、配合教育部「各級學校 113

年暑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

注意事項」，請高中職以下

各級學校進行「兒少性剝削

學務室 

體健科 

高中職科 

中教科 

小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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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教育宣導」。 

三、若於專案期間執行未依校園

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經查證屬實

不當者，酌減敘獎額度。 

防制教育宣導」。 

若於專案期間執行未依校園安

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經查證屬實不當者，酌

減敘獎額度。 

學務室 

三、預防犯

罪宣導 

一、各中小學辦理暑期少年休閒

育樂活動。 

二、請善用相關行政資源進行預

防犯罪宣導 

一、辦理暑期少年休閒育樂活

動(實體或線上互動等方

式彈性辦理)校數達該縣

市總校數比例達 100%。 

學務室 

體健科 

高中職科 

中教科 

小教科 

特教科 

二、各單位請善用相關行政資

源進行預防犯罪宣導。 學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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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接受教育部考核地方政府執行 

「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學校配合辦理事項 

考核項目 考核重點 學校配合辦理事項 

一、淨化妨害青

少年成長環境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指導學校強化暑期學

生校外(含交通)及水域活動安全

宣導。 

二、各直轄市、縣（市）學生校外生

活輔導會編組實施聯合巡查工作

勸（輔）導違規學生。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追蹤學校春暉輔導及

轉介作為。 

四、各直轄市、縣（市）學生校外生

活輔導會推動辦理「防制學生藥

物濫用諮詢服務團」活動。 

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指導學校加強菸、

檳、酒防制宣導。 

一、暑假前發放家長聯繫函，並利用

集會、返校日、網路、研習等時

機加強各項校外(含交通)及水域

活動安全宣導，避免發生學生校

外活動危安事件；尤應強化學生

防溺與救溺觀念宣導，要求學生

勿涉足危險水域戲水，預防溺水

意外事件發生。 

二、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學

務人員務必配合參與暑期校外聯

合巡查工作。 

三、春暉個案輔導 

(一)尚在輔導期間之藥物濫用個案，

由輔導人員、導師及學務人員持

續每週追蹤輔導(如家訪、電訪、

面談等)，加強個案拒毒及遠離誘

惑技巧，並提醒勿參與可能有毒

品之派對與聚會場合等，避免再

次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如於考核期間發生有輔導個案再

犯者，將請學校繳交檢討與說

明，高中職校將配合軍訓主管會

報時機，評核各校對輔導中個案

(含完中國中部)輔導管制作為，

輔導期間個案再犯者，每 1 人次

扣軍訓工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成績 1 分，如已善盡輔導約束之

責，至少每週有聯繫輔導紀錄可

查，再還分 0.5 分，如學校於輔

導期間個案且均未再犯者，每輔

導個案加 1分。 

(二)春暉小組輔導期滿個案，應採集

尿液送檢驗機構檢驗，確認為陰

性反應者，召開春暉小組結案會

議，並將個案持續列為特定人員

追蹤輔導；另確認為陽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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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召開續輔會議，再實施輔

導一次(3個月)，並協請家長將個

案轉介至本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諮詢服務團，由心理師協助輔導

或轉介至衛生局指定之醫療機構

請求治療。 

(三)個案如有休學、退學、畢(結)業、

安置等情形致輔導中斷時，應將

個案轉介至戶籍地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有同意書者)，或警察機關

(含少年輔導委員會)。 

四、針對 112 學年度接受本局「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諮詢服務團」服務

之個案，由輔導人員、導師及學

務人員持續每週追蹤輔導(如家

訪、電訪、面談等)，加強個案拒

毒及遠離誘惑技巧，並提醒勿參

與可能有毒品之派對與聚會場合

等，避免再次涉及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 

五、各級學校請落實加強菸、檳、酒

防制宣導。 

二、防制青少年

被害 

各中小學舉辦親職或生命教育議題

(包括：運用平面文宣、多媒體、社群

平台等多元方式進行宣導或辦理工作

坊)之校數比率 100%。各項防制作為： 

一、配合教育部宣導「暑期學生活動

安全注意事項」，包含:活動安

全、交通安全；校園及人身安全、

藥物濫用防制、犯罪防制、居住

安全、賃居安全以及詐騙防制等。 

二、配合教育部「各級學校 113 年暑

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

項」，請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進行

「兒少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 

三、若於專案期間執行未依校園安全

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經查證屬實不當者，酌減敘

獎額度。 

一、各級學校規劃舉辦親職或生命教

育課程(於本專案期間至少辦理 1

場次以上；包括運用平面文宣、

多媒體、社群平台等多元方式宣

導或辦理工作坊)。 

二、專案期間確實依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相關

通報作業。 

三、請於 113年 8月 30日(星期五)前

將暑假期間預計辦理之 2 項考核

指標活動填報至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青春專案系統網頁 (網址：

http://aot.tc.edu.tw)，以利管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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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防犯罪宣

導 

一、辦理暑期少年休閒育樂活動(實體

或線上互動等方式辦理)。 

二、各單位請善用相關行政資源進行

預防犯罪宣導。 

 

一、各級學校規劃辦理暑期少年休閒

育樂活動，並請融入預防犯罪宣

導如反暴力、反毒、反霸凌、反

詐騙、反簽賭等宣導主題。 

二、善用科技媒介或網路宣導等方

式，實施預防犯罪宣導，請多加

運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預防犯罪

專 區

（https://reurl.cc/A7ZKzj）、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及

內政部警政署「遭受詐欺犯罪危

害之預防及輔導作為及預防無卡

分期付款詐欺案件說明資料」等

相關文宣進行宣導，提升宣導成

效。 

三、青春專案成果冊上傳(僅需上傳休

閒育樂活動部分並融入預防犯罪

宣導)，成果表請依（附表 6，或

至青春專案網站表單下載）檔案

格式提供相關資料及附活動照

片，並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青春

專案網頁系統填報上傳，俾利本

局彙整陳報教育部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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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臺中市 113 年各級學校執行「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 

成果報告 

辦理學校：  填表日期： 113 年  月  日 

活 動 名 稱 務請融入「實體」或「線上」之反暴力、反毒、反霸凌、反詐騙、反簽賭等

宣導主題 

參 與 對 象  總參與人數  男  女  

辦 理 時 間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辦 理 模 式 

學校自辦 □ 是 □ 否 

提供師資 □ 是 □ 否 
辦 理 地 點  開放校區 □ 是 □ 否 
活 動 方 式 □實體□線上  活動(宣導) 結合民間 □ 是 □ 否 
活 動 類 型 

(請勾選/複選) 

□1.親職教育□2.生命教育□3.體育活動□4.技能研習 

□5.休閒活動□6.知性藝文□7.服務公益□8.其他類別(含政令宣導) 

經 費 來 源 年度預算    %   學校自籌     %   政府補助    %   其他補助    %  

協辦單位  

執 行 成 果 

內 容 概 述 

 

活動(宣導)

照片 1 

「實體」或「線上」活動(宣導)照片均可呈現運用，或科技媒介(電子看版、

跑馬燈等)、網站連結等照片。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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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導)

照片 1 

「實體」或「線上」活動(宣導)照片均可呈現運用，或科技媒介(電子看版、

跑馬燈等)、網站連結等照片。 

照片說明 
 

活動(宣導)

照片 1 

「實體」或「線上」活動(宣導)照片均可呈現運用，或科技媒介(電子看版、

跑馬燈等)、網站連結等照片。 

照片說明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